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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江川区委宣传部、工信局、统计局
联合召开基本单位核查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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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推动我区基本单位核查，高质量完成省、市单位核查工作任务，夯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名录基础 。根据《玉溪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单位核查加强基本单位数据质量的通知》、《云南省统计局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联合开展云南省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全省开展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核查认定工作的通知》（云文改办通[2018]8号）文件精神，6月12日，江川区委宣传部、工信局、统计局联合召开基本单位核查培训会。会议由区政府办副主任晏春主持。

会上，区统计局副局长陶有贵首先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并对统计二十六条铁律等统计法律法规作了宣传学习。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鸿对开展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核查作了安排部署，区工信局副局长李能对按时、按质完成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单位、个体工业核查工作提出了要求。

会上，区统计局局长胡宇翔对做好此次核查强调：一是充分认识此次核查的目的和意义，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对标对表，查实查清查准每个单位，高质量完成核查任务；二是要以此核查为契机摸清家底，为下一步普查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宣传、工信、统计密切配合，切实开展好核查工作。四是坚持依法统计、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从源头提高数据质量。

最后，统计局业务人员分别对基本单位核查、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单位、个体工业核查的填报内容、指标解释、填报要求作了业务培训。

区委宣传部、区工信局、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统计局、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社区相关人员100余人参会。

 (拟稿人：秦伟  审稿人、签发人：陶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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